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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根据国务院《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》和教

育部等六部门印发《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院体制创新、校企合作的办学理念，为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，

探索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，更好地为地方产业经

济建设服务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校企合作是指学院与国内（外）的企业在人才培养、

实践教学、招生、就业、科研、技术服务、培训、文化建设等领

域开展的合作。校企合作是国务院、教育部等部门倡导的职业学

院建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，是职业学院办学优良传统和特色的重

要体现。 

第三条  校企合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学院与企业在联合办

学、实习实训、研发生产、经营管理方面的深度合作与交流，构

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产、学、研紧密结合的先进技术教学实训

环境，引进现代企业的先进理念、先进装备、先进技术、先进管

理，提高理论教学、技能操作和科研水平，重点是为学生实践教

学提供现代企业场景化的实习实训平台。 

http://www.so.com/link?m=aAPlNoqbxCuVKqskMStl1/V5l4dldiW7xh51o2AI1RxYI9ZAa2Q8lGYy/PsSU8Zkd0Rh2FFcvKFQpCMd55J6Pk+ZL5AqA7VShJGdCNJMv2fNpMOBdq3Cg4z98tgzQTghFYKtoqNCHE215UK3rRGlYus17tsxPcqJ1YCz4t+GTLg28DQ5PSLHYrQR8gwmgbyKDmUEFydt25C/kD6iIa77RW+N+29Oa7bQx7wUV79GIZxe52z7grNw6nXKMoBPtlw5h2giiaSO+hD1TaonQ9kTNeDXlNNI/wqnBIzc8f378jOpjiLYGV6YTkg==
http://www.so.com/link?m=aAPlNoqbxCuVKqskMStl1/V5l4dldiW7xh51o2AI1RxYI9ZAa2Q8lGYy/PsSU8Zkd0Rh2FFcvKFQpCMd55J6Pk+ZL5AqA7VShJGdCNJMv2fNpMOBdq3Cg4z98tgzQTghFYKtoqNCHE215UK3rRGlYus17tsxPcqJ1YCz4t+GTLg28DQ5PSLHYrQR8gwmgbyKDmUEFydt25C/kD6iIa77RW+N+29Oa7bQx7wUV79GIZxe52z7grNw6nXKMoBPtlw5h2giiaSO+hD1TaonQ9kTNeDXlNNI/wqnBIzc8f378jOpjiLYGV6YTkg=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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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合  作 

第四条  建立校企合作的条件 

（一）校企合作企业必须是经过国家工商部门注册的独立法

人单位，应属国家和地方的支柱产业，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

高科技企业，具备同类产业先进技术信息的实力，能提供产学研

紧密结合的教学、科研平台，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良好信誉度

的企业。 

（二）校企合作的项目应符合学院的定位和发展需求，符合

学院重点实验室、实训基地的设备配置条件，所提供设备、技术、

管理应达到同行业的先进水平。 

（三）拟引进的校企合作项目中不能含有国家或行业明令禁

止的设备、材料、工艺、技术等内容；合作项目要结合学院专业

实际发展，符合学院产、学、研教学工作提升需要。 

第五条  建立校企合作的原则 

（一）服务原则。为行业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是学院校企合

作的指导思想，是校企合作的前提，学院要主动深入企业调研，

了解企业人才和技术需求，积极为企业开展人员培训，信息咨询、

技术交流等合作。 

（二）互利原则。校企合作双方互利是校企合作的基础，通

过合作，企业应达到增加经济效益、促进科技进步、提升员工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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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等目的；学院应达到增强教学实力，促进产学结合，提高学生

技能的目的。 

（三）统管原则。校企合作是双边活动，校企双方的利益与

责任必须一致。学院校企合作工作实行统一领导，项目类型归口

管理；统一规划、统一实施、统一检查考评。 

（四）互动原则。学院以教学为中心，服务企业，企业以经

营为中心，服务教学，实现校企互利双赢。 

第六条  合作模式： 

（一）工学交替模式。企业因用工需求，向学院发出用人需

求，并与学院密切合作，校企共同规划实施职业技能教育。其方

式为学生在学院上理论课，在合作企业接受职业技能训练，按双

方共同制订的教学计划实施工学交替教学模式。 

（二）“专业共建冠名班”合作模式。招生前与企业签订联

合办学协议进行招生，入学时企业、学生签订委培用工协议，毕

业时与学生综合测评成绩挂钩，实现招生、教学、就业同步。校

企双方共同制订教学计划、课程设置、实训标准；学生的基础理

论课由学院为主完成，专业技能课由企业为主负责完成，学生在

校内实训环节企业参与指导，学生的校外生产实习、顶岗实习，

学院派人参与管理，毕业后达到企业人才需求目标。 

（三）顶岗实践模式。顶岗实践也称“2+1”教学模式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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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前二年在校内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教学课程后，到用人

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顶岗实习。学院和用人企业共同培养，共同

管理，使学生成为企业的合格技术人才。 

（四）产学研合作模式。发挥学校专业师资优势，加强校企

合作科研开发，建立研发中心，实验中心等合作。利用专业优势

办产业，办好产业促进专业发展，使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紧密结

合，帮助中小型企业走健康发展之路。 

（五）共建实训基地模式。学院根据专业设置和实习教学需

求，本着“优势互补、互惠互利、合作育人”的原则与企业共建

实训基地。学校利用基地培养学生职业素质、动手能力和创新精

神，增加专业教师接触专业实践的机会，促进师生技能提高；满

足企业日益增长的专业技能需求。共建实训基地可以在校内，也

可以在校外。 

（六）共建“名师工作室”模式。利用学院资源平台，积极

引进符合学院专业发展的企事业单位“名师”、“工匠”、“传

承人”建立“大工匠研究室”“名师工作室”，依托行业高技能

人才的“先进性、系统性、持续性、实用性”技术知识，提升教

师专业实践能力。 

（七）引“企入校”模式。利用学院实习教学设备等资源，

与有实力的高科技生产企业合作，学院提供基础资源，企业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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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或设备并引进产品，共建生产性实训教学基地；企业负责经

营管理，并承担学院实习教学任务，实现产教深度融合，共同育

人的目的。 

（八）其它可以合作的创新模式。 

第三章  管 理 

第七条  学院由院领导、校企合作办公室及相关处室系部主

要负责人组成学院校企合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学院的校企合作全面

工作。其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研究确立校企合作的指导思想、方式及步骤； 

（二）领导组织校企合作实施工作，审批重大校企合作项目； 

（三）建立完善校企合作的各项管理制度，加强校企合作的

宣传。 

第八条  学院校企合作日常工作由校企合作办公室统筹协

调，根据校企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归口管理。其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加强学院与企业、社会的联系，拓宽和企业的合作渠

道与途径，拓展、提升校企合作项目内涵并组织开展校企合作与

生产性基地建设项目的调研； 

（二）在院校企合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根据国家科技、教

育、经济发展方向和学院高技能人才培养需要，负责制定中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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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企合作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，统一协调和管理学院产学结

合、校企合作工作； 

（三）在院校企合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建立健全校企合作

工作各项管理制度； 

（四）策划并提出各种开展校企合作与交流的意见、建议，

推动、协调各系（部）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，推进校企合作项目

向深度和广度发展；负责对各校企合作项目的协调、评估和考核； 

（五）负责协调组织校企合作协议的签订； 

（六）负责校内、外实训基地总体规划与建设工作，协调基

地建设项目的立项、申报和建设工作，协助各系（部）做好校内、

外实训基地建设的立项、论证、建设及验收等各项工作； 

（七）做好校企合作项目质量信息反馈，在校园网上进行校企

合作动态报道，做好校企合作文件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工作。 

第九条  对每一个校企合作项目，系部应成立工作小组，确

定专人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具体工作，其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充分发挥广大教职员工积极性，挖掘资源，联系更多

更好的企业来学院开展校企合作，原则上要求每个系、部要有实

质性校企合作项目。 

（二）对合作企业的信誉与实力做详细的调研，书写调研报

告上报审核，必要时会同相关人员赴企业进行实地考察论证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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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立项申请。 

（三）与企业协商校企合作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及

相关事宜。 

（四）校企合作项目立项通过后，协助项目负责人具体负责

该项目的实施、管理，及时向校企办公室反馈项目进展情况。 

（五）配合校企办公室做好合作项目年度评价和验收工作。 

第十条  校企合作的管理主要有日常管理、立项管理、合同

管理、经费及资产管理、年度效益评价和周期评估等。 

第十一条  日常管理。 

实行校企合作每学期两次例会制度；向校企合作领导小组上报

校企合作工作总结，及时反映校企合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问题。 

第十二条  立项管理 

（一）立项。承接校企合作项目，须填写《洛阳职业技术学

院校企合作项目申请表》（附后），报校企合作办公室办理立项

备案。 

（二）审查。一般合作项目（见习、实习基地等短期合作）

由合作部门及相关处室对校企合作项目进行初审，评估合格后，提

交校企合作领导小组研究通过，由主管院领导或委托人签订合作协

议，即可实施。对校企合作项目占用学院资源范围广、数量大、时

间长，应组织行业专家评审、论证或由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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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批准。根据合作项目涉及的内容情况，学院组织专家

进行不同层次的论证评审，或报院长办公会研究批准后方可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 合同管理。凡批准立项的校企合作项目，应签定

合作协议书（合同）并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，承担校企合作项目的

部门应按协议书（合同）规定加强日常管理工作。 

（一）校企合作项目协议书（合同）应具有以下基本内容：

项目名称、范围、目的、方式；双方权利、义务；双方投入资产

清单；项目财务管理；终止条件、违约责任及合同期限等内容。 

（二）校企合作项目协议书（合同）应由法律顾问审核后，

一般合作项目由校企合作领导小组相关处室论证评估后，报主管

院领导审批；重大项目需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协议书由院长

或院长委托人签字后生效。 

第十四条  经费及资产管理。 

（一）各项目单位在立项申请书中应详细说明项目预算，报

送学院审核批准后，根据协议约定进行实施，学院的收益部分应

按财务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校企合作项目实施期间，项目实施部门应明确协议书

（合同）所涉及的固定资产的权属，属合作企业承诺或书面约定

赠予学院的仪器设备，应办理入帐手续。 

（三）合作项目终止，学校固定资产（包括捐赠仪器设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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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应收回。事先约定属于合作企业的资产，应由资产管理处按明

细清单清点后，出具凭据；保卫处开具出门单予以放行。 

第十五条  年度效益评价和周期评估工作。校企合作项目应

坚持年度效益评价和周期性评估工作制度。 

（一）校企合作项目的年度效益评价。合作部门应对合作项

目的实施情况进行年度效益评价，并按照协议（合同）规定检查

合同履行情况，于每年 12 月 15 日前报校企合作办公室备案。 

（二）校企合作项目的周期性评估。合同期限在 3 年（含 3

年）以上的合作项目，合作中期应由校内合作部门申请，校企合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周期评估工作，全面审查合同履行情况。 

第四章  奖励及处罚 

第十六条  奖励。学院对做出突出成绩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表

彰，并与年终目标考核挂钩。 

第十七条  处罚。对于违反规定，在校企合作工作过程中给

学院造成损失和影响的责任人要予以处罚。 

（一）未经学院立项，个人擅自以学院名义与企业进行合作，

造成恶劣影响者，学院将予以行政、经济处罚，情节严重者交学

院纪检监察部门处理。 

（二）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未按协议履行职责或合作内容发生

重大变化，未书面上报情况的，造成不良后果由项目责任人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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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项目直接责任人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对学生未进行安

全教育，造成学生人身受到伤害者，应承担主要责任。 

（四）项目实施中期评估不合格，在规定时间内仍达不到整

改要求的项目将予以取缔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 学院与各级企事业、社会团体、政府部门等单位

开展的校企合作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并由校企合作办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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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0日印发 


